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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修正總說明 
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九十三年四月

十三日訂定發布，迄未修正。茲因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

例）業於九十九年六月二日修正施行，重新檢討爆竹煙火分類，並強

化爆竹煙火之製造、儲存、販賣及施放場所之管理機制，以確保公共

安全。為配合本條例之修正，完備爆竹煙火管理法令體系，爰修正本

細則，其要點如下： 

一、 增列一般爆竹煙火之種類。(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明定專業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量，並修正火花類之手

持火花類及爆炸音類之無紙屑炮類一般爆竹煙火之管制量。(修

正條文第四條) 

三、 修正辦理封存之程序，及增列解除封存及其後續處理之程序。(修

正條文第六條) 

四、 刪除現行條文第六條有關進行爆竹煙火試驗之安全防護措施規

定。 

五、 修正爆竹煙火監督人訓練課程及時數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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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爆竹煙火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三十四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例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一般爆竹煙火，其種類

如下： 

一、 火花類。 

二、 旋轉類。 

三、 行走類。 

四、 飛行類。 

五、 升空類。 

六、 爆炸音類。 

七、 煙霧類。 

八、 摔炮類。 

九、 其他類。 

第 三 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稱爆竹煙火之製造場所，指以氯酸

鹽、過氯酸鹽、硝酸鹽、硫、硫化物、磷化物、木炭粉、金屬

粉末及其他原料，配製火藥製造爆竹煙火或對爆竹煙火之成品

、半成品予以加工之場所。 

第 四 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爆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之管制

量如下： 

一、 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爆竹煙火：總重量零點五公斤。 

二、 摔炮類一般爆竹煙火：火藥量零點三公斤或總重量一

點五公斤。 

三、 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火：火藥量五公

斤或總重量二十五公斤。但火花類之手持火花類及爆

炸音類之排炮、連珠炮、無紙屑炮類管制量為火藥量

十公斤或總重量五十公斤。 

前項管制量，除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附加認可標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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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爆竹煙火以火藥量計算外，其餘以爆竹煙火總重量計算之；

爆竹煙火種類在二種以上時，以各該爆竹煙火火藥量或總重量

除以其管制量，所得商數之和為一以上時，即達管制量以上。 

第 五 條   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所定命申請人銷毀及第十四條第四項

所定命輸入者銷毀，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將銷毀時間、地點、方式及安全防護計畫，事先報請

所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二、 銷毀採引火方式者，應選擇空曠、遠離人煙及易燃物

之處所，在銷毀地點四周應設置適當之阻絕設施及防

火間隔，配置滅火器材或設備，並將銷毀日期、時間

、地點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管理人，或以適當方法

公告之。 

三、 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時前為之，並應派人警戒監視，

銷毀完成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開。 

第 六 條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辦理封存之程序如下： 

一、 核對輸入之一般爆竹煙火與型式認可證書記載內容是

否相符。 

二、 核對進口報單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載事項是否

相符。 

三、 確認儲存場所為合格者，且與申請輸入許可相關文件

記載相符。 

四、 查核運輸駕駛人及車輛是否分別依規定取得有效之訓

練證明書及臨時通行證。 

五、 封存以封條為之，封條應加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關防並註明日期。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辦理解除封存及其後續處理

之程序如下： 

一、 經個別認可合格者，應出示個別認可合格文件，向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封存後，始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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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例第九條第一項規定，附加認可標示。 

二、 經個別認可不合格者，應出示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解除封存後，

始得依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規定，運出儲存地點辦理

修補、銷毀或復運出口。 

第 七 條   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其負責

人應於施放五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一式三份，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 製造或輸入者登記或立案證書影本。 

三、 施放清冊：應記載施放之日期、時間、地點及專業爆

竹煙火名稱、數量、規格、照片。 

四、 標示安全距離之施放場所平面圖。 

五、 專業爆竹煙火效果、施放方式、施放器具及附有照片

或圖樣之作業場所說明書。 

六、 施放安全防護計畫：應記載施放時間、警戒、滅火、

救護、現場交通管制及觀眾疏散等應變事項。 

七、 施放人員名冊及專業證明文件影本。 

八、 其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書內容或檢附之文件不完備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定期命其補正；必要時，並得至現場勘查。 

第 八 條   本條例第十八條所定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爆竹煙火製造

場所或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三十倍以上儲存、販賣場所

之管理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期間，每二年至少應接受複訓一次。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訓練之時間，不得少於二十四

小時，其課程如下： 

一、 消防常識及消防安全設備維護、操作。 

二、 火災及爆炸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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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衛消防編組。 

四、 火藥常識。 

五、 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紹。 

六、 場所安全管理及安全防護計畫。 

七、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活動規劃。 

八、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操作實務。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複訓之時間，不得少於八小時

，其課程如下： 

一、 爆竹煙火安全管理實務探討。 

二、 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紹。 

三、 安全防護計畫探討。 

四、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實務探討。 

第 九 條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安全防護計畫，包括下列事項

： 

一、 負責人及爆竹煙火監督人之職責。 

二、 場所安全對策，其內容如下： 

 (一) 搬運安全管理。 

 (二) 儲存安全管理。 

 (三) 製造安全管理。 

 (四) 銷毀安全管理。 

 (五)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理。 

 (六)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 

三、 自衛消防編組。 

四、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 

五、 火災或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行動、通報連絡、避難

引導及緊急安全措施。 

六、 滅火、通報及避難演練之實施；每半年至少應舉辦一

次，每次不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知所轄消防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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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 

八、 場所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九、 防止縱火措施。 

十、 其他防災應變之必要措施。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進

行銷毀之程序如下： 

一、 於安全、空曠處所進行，並採取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

。 

二、 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時前為之，並應派人警戒監視，

銷毀完成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開。 

三、 應製作銷毀紀錄，記載沒入處分書編號、被處分人姓

名、沒入爆竹煙火名稱、單位、數(重)量及沒入時間、

銷毀時間，並檢附相片。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九條第四項及第十四條第四項規

定逕行銷毀，應先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再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辦理，並製作銷毀紀錄，記載銷毀之爆竹煙火名稱、單

位、數(重)量及銷毀時間，及檢附相片。 

第 十一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爆竹煙火

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

例)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爆竹煙火

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

例)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

之。 

配合本條例九十九年六月二

日修正施行，修正授權規定

條次。 

第二條 本條例第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所定之一般爆竹

煙火，其種類如下： 

一、 火花類。 

二、 旋轉類。 

三、 行走類。 

四、 飛行類。 

五、 升空類。 

六、 爆炸音類。 

七、 煙霧類。 

八、 摔炮類。 

九、 其他類。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一般爆竹煙火之種

類規定，原係於本條例

第二條第二項規範，配

合本條例刪除上開規定

，爰予移列本條。 

第三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

項所稱爆竹煙火之製造場

所，指以氯酸鹽、過氯酸

鹽、硝酸鹽、硫、硫化物

、磷化物、木炭粉、金屬

粉末及其他原料，配製火

藥製造爆竹煙火或對爆竹

煙火之成品、半成品予以

加工之場所。 

第二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爆竹煙火之製造場

所，指以氯酸鹽、過氯酸

鹽、硝酸鹽、硫、硫化物

、磷化物、木炭粉、金屬

粉末及其他原料，配製火

藥製造爆竹煙火或對爆竹

煙火之成品、半成品予以

加工之場所。 

條次變更，文字酌作修正。

第四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爆竹煙火儲存、販

賣場所之管制量如下： 

一、舞臺煙火以外之專業

爆竹煙火：總重量零

點五公斤。 

二、摔炮類一般爆竹煙火

：火藥量零點三公斤

或總重量一點五公斤

。 

三、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

竹煙火及舞臺煙火：

火藥量五公斤或總重

量二十五公斤。但火

花類之手持火花類及

爆炸音類之排炮、連

第三條 本條例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爆竹煙火儲存、販

賣場所之管制量如下： 

一、高空煙火：總重量零

點五公斤。 

二、摔炮類一般爆竹煙火

：火藥量零點三公斤

或總重量一點五公斤

。 

三、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

竹煙火：火藥量五公

斤或總重量二十五公

斤。但排炮及連珠炮

管制量為火藥量十公

斤或總重量五十公斤

。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本條例修正一般爆

竹煙火及專業爆竹煙火

分類，並將實務上直徑

未達七點五公分煙火彈

，而其性能效果類似高

空煙火之產品、舞臺煙

火、單支火藥紙管或其

組合之產品，納入管理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三款，明定各該爆

竹煙火儲存、販賣場所

之管制量。其中舞臺煙

火之火藥量較其他專業

爆竹煙火少，危險性低

，於電視節目、戲劇等



珠炮、無紙屑炮類管

制量為火藥量十公斤

或總重量五十公斤。 

前項管制量，除依本

條例第九條第一項附加認

可標示之一般爆竹煙火以

火藥量計算外，其餘以爆

竹煙火總重量計算之；爆

竹煙火種類在二種以上時

，以各該爆竹煙火火藥量

或總重量除以其管制量，

所得商數之和為一以上時

，即達管制量以上。 

前項管制量，除依本

條例第七條附加認可標示

之一般爆竹煙火以火藥量

計算外，其餘以爆竹煙火

總重量計算之；爆竹煙火

種類在二種以上時，以各

該爆竹煙火火藥量或總重

量除以其管制量，所得商

數之和為一以上時，即達

管制量以上。 

活動使用時，施放數量

亦甚少，故其管制量與

摔炮類以外之一般爆竹

煙火相同。 

三、查火花類之手持火花類

火藥成分以鐵粉為主，

安定性高，未含爆藥，

僅有單純燃燒現象，施

放安全性高；而爆炸音

類之無紙屑炮類其使用

性質、效果類似排炮及

連珠炮產品，係以產生

爆炸音為目的，主要供

民眾節慶及選舉造勢之

用，爰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但書，明定其管制量

與排炮及連珠炮產品相

同。 

四、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

，修正第二項所引條次

及項次。 

第五條 本條例第九條第四

項所定命申請人銷毀及第

十四條第四項所定命輸入

者銷毀，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一、將銷毀時間、地點、

方式及安全防護計畫

，事先報請所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 

二、銷毀採引火方式者，

應選擇空曠、遠離人

煙及易燃物之處所，

在銷毀地點四周應設

置適當之阻絕設施及

防火間隔，配置滅火

器材或設備，並將銷

毀日期、時間、地點

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

、管理人，或以適當

方法公告之。 

三、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

第四條 本條例第七條第二

項所定命申請人銷毀及第

九條第三項所定銷毀，應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將銷毀時間、地點、

方式及安全防護計畫

，事先報請所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 

二、銷毀採引火方式者，

應選擇空曠、遠離人

煙及易燃物之處所，

在銷毀地點四周應設

置適當之阻絕設施及

防火間隔，配置滅火

器材或設備，並將銷

毀日期、時間、地點

通知鄰接地之所有人

、管理人，或以適當

方法公告之。 

三、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

警戒監視，銷毀完成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

，修正序言所引條次及

項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 



警戒監視，銷毀完成

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

開。 

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

開。 

第六條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

第三項規定辦理封存之程

序如下： 

一、核對輸入之一般爆竹

煙火與型式認可證書

記載內容是否相符。 

二、核對進口報單與申請

輸入許可相關文件記

載事項是否相符。 

三、確認儲存場所為合格

者，且與申請輸入許

可相關文件記載相符

。 

四、查核運輸駕駛人及車

輛是否分別依規定取

得有效之訓練證明書

及臨時通行證。 

五、封存以封條為之，封

條應加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關防並

註明日期。 

依本條例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辦理解除封存及

其後續處理之程序如下： 

一、 經個別認可合格者，

應出示個別認可合格

文件，向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解除封存後，始得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附加認可標

示。 

二、 經個別認可不合格者

，應出示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文件，向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解除封存後

，始得依本條例第九

條第四項規定，運出

儲存地點辦理修補、

銷毀或復運出口。 

第五條 依本條例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辦理封存之程序

如下： 

一、核對輸入之一般爆竹

煙火與型式認可證書

記載內容是否相符。

二、核對申請輸入許可文

件相關記載事項是否

屬實。 

三、確認儲存場所為合格

者。 

四、封存以封條為之，封

條應加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關防並

註明日期。 

一、條次變更。 

二、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

，修正第一項序言所引

條次及項次。 

三、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文字酌作修正，以資明

確。 

四、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廠商貨主運送危

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

品道路運送計畫書及物

質安全資料表向起運地

或車籍所在地公路監理

機關申請核發臨時通行

證，該臨時通行證應隨

車攜帶之，其交由貨運

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

請，並責令駕駛人依規

定之運輸路線及時間行

駛。另同項第五款規定

，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

人或隨車護送人員應經

專業訓練，並隨車攜帶

有效之訓練證明書。基

此，配合增列第一項第

四款有關訓練證明書及

臨時通行證之查核規定

，以完備管理規定。現

行條文第一項第四款配

合調整款次為第五款。

五、增列第二項有關解除封

存及其後續處理之程序

，以利遵循。 



第六條 業者為製造爆竹煙

火試驗之必要，於本條例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六款所

定場所進行爆竹煙火試驗

，應距離易燃易爆物品五

十公尺以上，並配置滅火

器等安全防護措施。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例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七款已增列爆竹煙火

製造場所不得施放爆竹

煙火，並已刪除業者為

製造爆竹煙火得於上開

場所進行試驗之規定，

本條爰配合刪除。 

第七條 依本條例第十六條

第一項規定施放專業爆竹

煙火，其負責人應於施放

五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列文件一式三份，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

本。 

二、製造或輸入者登記或

立案證書影本。 

三、施放清冊：應記載施

放之日期、時間、地

點及專業爆竹煙火名

稱、數量、規格、照

片。 

四、標示安全距離之施放

場所平面圖。 

五、專業爆竹煙火效果、

施放方式、施放器具

及附有照片或圖樣之

作業場所說明書。 

六、施放安全防護計畫：

應記載施放時間、警

戒、滅火、救護、現

場交通管制及觀眾疏

散等應變事項。 

七、施放人員名冊及專業

證明文件影本。 

八、其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 

前項申請書內容或檢

附之文件不完備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定

期命其補正；必要時，並

第七條 依本條例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施放高空煙火

，其負責人應於施放五日

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列文件一式三份，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許可：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

本。 

二、製造或輸入者登記或

立案證書影本。 

三、施放清冊：應記載施

放之高空煙火名稱、

數量及規格。 

四、輸入或販賣許可文件

。 

五、標示安全距離之施放

場所平面圖。 

六、高空煙火性能、施放

方式、施放設施及附

有照片或圖樣之作業

場所說明書。 

七、施放安全防護計畫：

應記載施放時間、警

戒、滅火、救護、現

場交通管制及觀眾疏

散等應變事項。 

八、施放人員名冊及專業

證明文件影本。 

九、其他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之

文件。 

前項申請書內容或檢

附之文件不完備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定

期命其補正，必要時並得

一、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

，修正第一項序言所引

條次，及將現行第一項

序言、第三款及第六款

「高空煙火」均修正為

「專業爆竹煙火」。 

二、為落實專業爆竹煙火施

放管理，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增列施放清冊應

記載之內容，以利施放

安全管控。 

三、本條例修正施行後，依

其第十四條第一項規範

意旨，輸入專業爆竹煙

火前，應先申請施放許

可，且本條例已刪除高

空煙火販賣許可之規定

，爰刪除第一項第四款

，其餘款次並配合調整

。 

四、配合本條例第三十二條

有關「施放器具」之用

語，將第一項第六款「

施放設施」修正為「施

放器具」，並酌作文字

修正後，款次修正為第

五款。 

五、第二項未修正。 



得至現場勘查。 至現場勘查。 

第八條 本條例第十八條所

定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三

十倍以上儲存、販賣場所

之管理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

期間，每二年至少應接受

複訓一次。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三

項所定訓練之時間，不得

少於二十四小時，其課程

如下： 

一、消防常識及消防安全

設備維護、操作。 

二、火災及爆炸預防。 

三、自衛消防編組。 

四、火藥常識。 

五、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

紹。 

六、場所安全管理及安全

防護計畫。 

七、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活

動規劃。 

八、專業爆竹煙火施放操

作實務。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三

項所定複訓之時間，不得

少於八小時，其課程如下

： 

一、爆竹煙火安全管理實

務探討。 

二、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

紹。 

三、安全防護計畫探討。 

四、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實

務探討。 

第八條 本條例第十六條所

定爆竹煙火監督人，應為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或達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管制量三

十倍以上儲存、販賣場所

之管理或監督層次幹部。

爆竹煙火監督人任職

期間，每二年至少應接受

複訓一次。 

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三

項所定訓練之時間，不得

少於十六小時，其課程如

下： 

一、消防常識及消防安全

設備維護、操作。 

二、火災及爆炸預防。 

三、自衛消防編組。 

四、火藥常識。 

五、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

紹。 

六、場所安全管理及安全

防護計畫。 

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三

項所定複訓之時間，不得

少於八小時，其課程如下

： 

一、爆竹煙火安全管理實

務探討。 

二、爆竹煙火管理法令介

紹。 

三、安全防護計畫。 

一、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

，修正第一項、第三項

及第四項所引條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依本條例第三條第二項

第二款規定，專業爆竹

煙火須由專業人員施放

。又依「專業爆竹煙火

施放作業及人員資格管

理辦法」第十條規定，

爆竹煙火監督人得充任

專業爆竹煙火之施放人

員，為提升其專業能力

，並確保施放安全，其

訓練課程實有修正之必

要，爰於第三項第七款

及第八款增列專業爆竹

煙火施放活動規劃及專

業爆竹煙火施放操作實

務等兩門初訓課程，訓

練時數亦配合調整為二

十四小時；另於第四項

第四款複訓課程，增列

專業爆竹煙火施放實務

探討。 

第九條 本條例第十八條第

一項所定安全防護計畫，

包括下列事項： 

一、負責人及爆竹煙火監

督人之職責。 

二、場所安全對策，其內

第九條 本條例第十六條第

一項所定安全防護計畫，

包括下列事項： 

一、負責人及爆竹煙火監

督人之職責。 

二、場所安全對策，其內

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修

正序言所引條次。 

 



容如下： 

 (一) 搬運安全管理。 

 (二) 儲存安全管理。 

 (三) 製造安全管理。 

 (四) 銷毀安全管理。 

 (五)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

理。 

 (六)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

護管理。 

三、自衛消防編組。 

四、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

檢查。 

五、火災或其他災害發生

時之滅火行動、通報

連絡、避難引導及緊

急安全措施。 

六、滅火、通報及避難演

練之實施；每半年至

少應舉辦一次，每次

不得少於四小時，並

應事先通知所轄消防

主管機關。 

七、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

。 

八、場所位置圖、逃生避

難圖及平面圖。 

九、防止縱火措施。 

十、其他防災應變之必要

措施。 

容如下： 

 (一) 搬運安全管理。 

 (二) 儲存安全管理。 

 (三) 製造安全管理。 

 (四) 銷毀安全管理。 

 (五)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

理。 

 (六)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

護管理。 

三、自衛消防編組。 

四、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

檢查。 

五、火災或其他災害發生

時之滅火行動、通報

連絡、避難引導及緊

急安全措施。 

六、滅火、通報及避難演

練之實施；每半年至

少應舉辦一次，每次

不得少於四小時，並

應事先通知所轄消防

主管機關。 

七、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

。 

八、場所位置圖、逃生避

難圖及平面圖。 

九、防止縱火措施。 

十、其他防災應變之必要

措施。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進行銷毀之

程序如下： 

一、於安全、空曠處所進

行，並採取必要之安

全防護措施。 

二、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

警戒監視，銷毀完成

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

開。 

三、應製作銷毀紀錄，記

載沒入處分書編號、

被處分人姓名、沒入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本條例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進行銷毀之程

序如下： 

一、於安全、空曠處所進

行，並採取必要之安

全防護措施。 

二、於上午八時後下午六

時前為之，並應派人

警戒監視，銷毀完成

俟確認滅火後始得離

開。 

三、應製作銷毀紀錄，記

載沒入處分書編號、

被處分人姓名、沒入

配合本條例之修正施行，修

正第一項序言及第二項所引

條次及項次。 

 



爆竹煙火名稱、單位

、數(重)量及沒入時

間、銷毀時間，並檢

附相片。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

例第九條第四項及第十四

條第四項規定逕行銷毀，

應先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再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辦理，並製作銷毀紀

錄，記載銷毀之爆竹煙火

名稱、單位、數(重)量及

銷毀時間，及檢附相片。 

爆竹煙火名稱、單位

、數(重)量及沒入時

間、銷毀時間，並檢

附相片。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

例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逕行

銷毀，應先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再依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規定辦理，並製作

銷毀紀錄，記載銷毀之爆

竹煙火名稱、單位、數(重

)量及銷毀時間，及檢附相

片。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

施行。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

施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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